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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武汉市交通运输局货运物流事业发展中心
乙方：武汉天衢城市服务科技有限公司

第一条 项目概括：
本物业名称：武汉交通信息管理中心
类   型： 综合管理楼   
地   址： 江岸区黄孝河路47号
建筑面积：51115平方米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大楼用户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原则，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甲乙双方就物业管理服务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二条  甲方使用区域和使用、收费面积。使用区域位于大楼主楼第6层南侧、7-8层(室)。
根据建筑平面图纸计算使用面积为1845 m², 物业管理费收费面积为3181.04 m²。
第三条 服务收费标准及结算办法。
一、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确定。本协议中物业管理服务费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和大楼用户管理委员会2014年11月已通过的《物业管理年度经费支出及收费标准》, 按缴费总面积每月每平方米26元计收(如有调整，以当年年度用户管理委员会通过标准为准)。
二、本合同一年服务期物业管理服务费、年食堂人工费、室内会务保洁员、驾驶员服务费及理发室费用、文化场所费用合计含税总价暂定为1586125.20元，不含税价总价为1496379.67元，增值税率6%，增值税发票“货物或应税劳务、服务名称”为：*企业管理服务*物业管理费。
1.物业管理年服务费含税价992484元，大写(人民币):玖拾玖万贰仟肆佰捌拾肆元。

	2026年物业管理费

	楼层
	使用面积
	公摊面积
	缴费面积
	收费标准
	月缴费金额
	季缴费金额
	年缴费金额

	6楼部分
	369 m2
	267.21
	636.21 m2
	26元/m2
	16541
	49624
	198498 

	7-8楼
	1476m2
	1068.13
	2544.83m2
	
	66165
	198496
	793987 

	小计
	1845 m2
	1336.04
	3181.04m2
	
	82707
	248121
	992484 

	年缴费金额人民币（大写）：玖拾玖万贰仟肆佰捌拾肆元


(注：公摊面积包含楼层卫生间、电梯井道、强弱电间、管道井、步梯、走道等)
2.食堂年人工费用含税为99322元，大写(人民币):玖万玖仟叁佰贰拾贰元整。
	分摊基数
	大楼总人数
	人均年分摊
	充值人数
	年分摊费用

	955238.94
	327
	2921.22
	34 
	99322



3.室内会务保洁员、驾驶员费用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会务保洁配置为1人、驾驶员配置为5人，劳务服务费包干单价为6510元/人/月，室内会务保洁员及驾驶员年费用含税价暂定为468720元。具体明细见下表：
	单位
	基本工资
	伙食费
	社保
	税金及管理费
	月服务费

	元/人/月
	4200
	400
	1290
	620
	6510



4. 理发室分摊费用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理发室费用进行分摊，年度费用为9300元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	单位
	充值卡人数
	出资/元/年

	货运中心
	34
	9300



5、 文化场所分摊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文化场所费用进行分摊，年度费用为16336.45元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	人数
	分摊基数
	年分摊金额

	34
	122042.9
	16336.45



三、本协议费用分二次付款；
第一次付款时间为：2026年6月支付本协议暂定总价款的50%，金额为793080.97元，人民币（大写）：柒拾玖万叁仟零捌拾元玖角柒分。第二次付款时间为：2026年12月前支付本协议据实后的协议价尾款。
四、物业管理服务费收支的情况，每年由物业公司向用户委员会报告。
五、乙方对公账户信息
单位名称：武汉天衢城市服务科技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420102744756396A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
开户行账号：70160078801000006015
银行行号：310521000162
地址、电话：湖北省武汉市黄孝河路47号027-68820285
第四条 本协议有效时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一年内有效。
第五条 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
一、房屋结构装修部位的维护和管理。
房屋结构装修部位是指主体承重部位，室内户外墙面、 门厅、楼梯间、走廊通道等。要求保持房屋结构装修良好， 保证其安全性，外观整洁，涂料无脱落、无污渍；无乱贴、乱涂、乱画及乱悬挂现象。
二、房屋设施设备及其运行的维护和管理。
房屋设施设备包括供电系统设备、给排水及消防设施、空调系统设备、电梯设备、燃气设备、绿化工程、市政道路、广场停车场等，实行定期维护保养，做好登记。要保持设备设施良好运行状态，无重大管理责任事故。
三、公共区域卫生保洁服务
对大楼公共部位，包括楼内大厅、梯间、楼梯走道、卫生间、楼外大楼四周的环境卫生、停车场的等提供清洁卫生服务，以及垃圾的收集、清运。要求公共部位保持洁净、光亮、无灰尘、无水渍、无污迹等，符合卫生标准，环境卫生 无杂物，无灰尘，无鼠、虫害，垃圾日产日清，定期进行消毒灭杀。
四、大楼安防服务
主要工作内容：物业保安人员对大楼实行封闭式的管理，采取24 小时不间断安全、消防监控、巡查；制定安全 防范措施；协助公安部门维护本物业区域内的公共秩序。要求制定保安管理制度和消防紧急预案，对用户进行消防知识宣传教育，并适时组织消防演习，保持消防设施的良好。
五、环境绿化服务
做好大楼环境绿化和环境创新工作，保持大楼的良好形象，绿化管理要花草树木长势良好，摆放、修剪整齐美观；绿地无纸屑、烟头、石块等杂物。
六、就餐服务
为用户提供早、中、晚工作餐和客餐、会议餐。要求餐厅为用户提供色香味美价廉的各类饭菜食品且符合卫生标准。
七、会议服务
大楼五楼会议中心为用户提供各类会议服务。
八、室内会务接待保洁服务
负责甲方会务接待工作，以及办公室、接待室、会议室、值班室的卫生清洁和收发甲方报纸及刊物等工作，保持地面、墙面、沙发、茶几、台面、柜体等部位干净、无灰尘污渍与积水。每天至少一次更换值班室床上用品和办公区域的垃圾收集清理、更换垃圾袋工作。
九、驾驶员服务
乙方根据甲方驾驶员需求，选派符合条件的驾驶员为甲方公务车辆提供驾驶服务。
十、其它特约服务
按照用户要求并为其提供专项服务。
第六条 代收代缴收费服务
大楼物业所有项目实行统一管理，代为特约服务的方式运行，乙方受入住用户的委托，可根据甲方要求提供特约服务并代收代缴甲方自用电费、电话费、室内绿化租摆费、房租等相关费用(代收代缴费用不属于物业管理服务费用),并收取相应增值税发票税金，代收代缴收费标准按政府有关部门或有关合同规定执行。
第七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一、甲方的权利义务
1.监督乙方的物业管理服务行为，就物业管理的有关问题向乙方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2.遵守本物业的物业管理制度和《用户守则》;
3.依据本协议向乙方交纳物业管理及相关费用；
4.装饰装修房屋时，遵守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协议》;
5.不得占用、损坏本物业的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或改变其使用功能。因搬迁、装饰装修等原因确需合理使用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，应事先通知乙方，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恢复原状，造成损失的，给予赔偿；
6.转让房屋时，事先通知乙方，告知受让方与乙方签订本协议；
7.对承租人、使用人及访客等，违反本物业的物业管理制度和《用户守则》等造成的损失、损害承担民事责任；
8.按照安全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正确处理物业的给排水、通风、采光、维修、通行、卫生、环保等方面的相邻关系，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；
9.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执行情况。
10.如甲方认为乙方员工业务水平、专业技能等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时，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调配符合资格要求的人员。
二、乙方的权利义务
1.根据物业管理有关法规和政策，由业主授权对大楼实施全面经营和物业管理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物业的物业管理的相关制度和《用户公约》,并督促大楼用户共同遵守；
2.严格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为用户提供服务；
3.建立健全本物业的物业管理档案资料：
4.有权制止违反本物业的物业管理制度的行为；
5.物业管理单位可委托专业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与服务业务，但不得将本物业的整体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；
6.依据本协议向甲方收取物业管理及相关费用；
7.编制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及财务年度支出、预算，并经业主和用户委员会批准认可；
8.不得占用本物业的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或改变其使用功能；
9.向甲方提供房屋自用部位、自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等有偿服务。
10.乙方年度管理计划、资金使用计划及决算报告在用户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公布；
11.乙方制定的物业管理方案在用户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公布；
12.无偿提供甲方在本大楼工作的职工(本人)车辆停车服务。
13.乙方负责对室内保洁服务人员的全面管理工作，并承担服务人员的劳动用工及安全责任；甲方与乙方指派服务人员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、劳务派遣关系或类似关系，乙方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并负责所指派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各项社会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。
14.如乙方员工在工作中发生重大工伤、工亡或意外事故的，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15.乙方员工在服务过程中因过错或过失给甲方造成一切损失的，由乙方负责协调。
16.乙方必须及时将服务人员基本情况向甲方报备，若发生人员调整，应当提前72小时向甲方报备。
17.如乙方与服务人员需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，应至少在劳动合同解除前30日提前书面告知甲方。
第八条 违约责任
一、甲方违反协议，使乙方未达到管理服务质量约定目标的，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正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二、乙方违反协议，未达到管理服务质量约定目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正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三、甲方违反协议，不按本协议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时间交纳有关费用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交并从逾期之日起每天按月物业管理费5%交纳违约金。
四、乙方违反协议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乱收费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清退所收费用，退还利息并按月物业管理费5%支付违约金。
第九条 为维护公众、业主、使用人的切身利益，在不可预见情况下，如发生煤气泄漏、漏电、火灾、水管破裂、救助人命、协助公安机关执行任务等突发事件，乙方因采取紧急措施造成甲方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的，双方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。
第十条 在本协议执行期间，如遇不可抗力，致使协议无法履行，双方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。
第十一条 本协议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，均遵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。
第十二条 物管费按用户管理委员会确认的标准由甲乙双方签字生效。
第十三条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或向大楼用户委员会申请调解；协商或调解无效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四条 本协议签章之日起生效，若双方已签订电子商城格式版合同的（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本协议作为原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约定条款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第十五条 本协议正本连同附件共10页，一式捌份，甲方执陆份、乙方执贰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六条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
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:
      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 

本合同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
